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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6�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乳业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乳业” 、“发行人” 、“公司” 或“本公司” ）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

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上市

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上市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

投资者查阅2020年12月1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的《发行公告》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使用的简称释义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第二节概览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中文简称：新乳转债。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8142。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71,800.00万元（718.00万张）。

四、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71,800.00万元（718.00万张）。

五、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六、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1年1月19日。

七、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0年12月18日至2026年12月17日。

八、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2月24日）满六

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6月24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2月17日）止（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九、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

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

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转换成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

的利息。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负担。

十、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十三、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及资信评估机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诚信国际

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级，新乳业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

AA。

第三节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614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公开发行

了71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71,800.00万元。 本次发行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17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

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认购不

足71,8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63号” 文同意，公司71,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

2021年1月19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债券代码“128142” 。

本公司已于2020年12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发行公告》。《新希望乳业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全文可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查询。

第四节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New� Hope� Dairy� Co.,� Ltd.

注册资本：853,710,666元

法定代表人：席刚

成立日期：2006年7月5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6年12月23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366号新希望中鼎国际2栋18楼3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366号新希望中鼎国际2栋18楼3号

邮政编码：610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790021999F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2019年1月25日

股票简称：新乳业

股票代码：002946

公司网址：www.newhopedairy.cn

经营范围：乳及乳制品、饮料和冷冻食品的经营、社会经济咨询【包括投资咨询服务

（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牲畜的饲养；乳及乳制品、饮料、冷冻食

品的研发；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凭许可证经营）、农畜产品的批发；奶业基地的建设与经

营。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项目，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的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相关许可证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

（一）公司设立及发行上市情况

1、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为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7月5日。 2016年11月26日，新希

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通过了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的方案。 2016

年12月15日，新乳业召开了创立大会暨2016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

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方案的议案》： 同意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会2016年11月26日关于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决议；同意新希望乳业控股有

限公司以截至 2016年9月30日止经审计的账面财务数据为基准，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后的股份公司发行的股份总数为59,866.7108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 元，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59,866.7108万元；股份公司的股份由原股东作为发起人，以其出资所对应

的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账面净资产644,762,832.00元按约 1.07699725504:1的比例折

股认购，其中，人民币598,667,108.00元计入股份公司股本，余额人民币46,095,724.00元

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股份公司承接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债权债务。

2016年12月19日，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出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蓉外

资备201600335）， 对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等基本信息予以

备案。

2016年12月23日，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成）工

商外企登字[2016]第000557号），对新希望乳业控股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等

相关事项准予变更备案登记。

2016年12月23日， 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90021999F），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为59,866.7108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席刚，公司

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2016年12月25日，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川华信验（2016）137号），审验截至2016年9月30日止，发行人已收到全体股东投入的注

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598,667,108.00�元，资本公积46,095,724.00元。

2、发行人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1726号文）核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9]44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新乳业” ，证券代码为“002946” 。公司向

社会公众公开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85,371,067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45元，

共计募集资金465,272,315.15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07,107,093.23元。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9年1�月22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

字第 1900095�号）。 公司的总股本由76,833.9599万股增加至85,371.0666万股，公司的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76,833.9599万元增加至85,371.0666万元。

（二）公司上市以来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上市以来股本未发生变动。

三、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公司的股本结构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总股本为853,710,666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刘永好、Liu�

Chang父女， 合计控制公司81.34%的股权， 其中，Liu� Chang女士通过Universal� Dairy�

Limited持有新乳业65.60%的股份， 刘永好先生通过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乳业

15.74%的股份。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本性质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1 Universal�Dairy�Limited 限售流通A股 560,000,000 65.60 560,000,000

2 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限售流通A股 134,393,946 15.74 134,393,946

3

永新县新之望科技中心 (有限

合伙)

A股流通股 38,667,108 4.53 -

4 DailyDairy,�Limited A股流通股 11,776,645 1.38 -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

基金四二一组合

A股流通股 4,459,368 0.52 -

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A股流通股 4,000,030 0.47 -

7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A股流通股 3,546,038 0.42 -

8

杭州金色衣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有限合伙）

A股流通股 3,460,000 0.41 -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A股流通股 3,059,786 0.36 -

10

博时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国新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A股流通股 2,122,900 0.25 -

合计 765,485,821 89.68 694,393,946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乳制品及含乳饮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的产品主要包括低

温鲜牛奶、低温酸奶、低温调制乳、低温乳饮料、常温纯牛奶、常温乳饮料、常温调制乳、常温

酸奶及奶粉等9大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食品制造业（分

类代码C14）。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为低温奶、常温奶和奶粉等，不同类别产品的销售收入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低温奶 145,437.62 60.56% 332,219.22 60.69% 284,957.60 58.90% 252,741.64 58.18%

常温奶 91,478.12 38.09% 208,831.90 38.15% 193,606.26 40.02% 175,233.79 40.34%

奶粉 3,234.60 1.35% 6,386.09 1.17% 5,240.46 1.08% 6,424.36 1.48%

合计 240,150.34 100.00% 547,437.21 100.00% 483,804.33 100.00% 434,399.79 100.00%

五、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控制关系

截至2020年6月30日，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控制关系如下：

（二）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Universal� Dairy� Limited。 本次发行前 ，Universal� Dairy�

Limited持有公司560,000,000股份， 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65.60%。 Universal� Dairy�

Limited是于2015年3月18日在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公司编号

为2212982，地址为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怡和大厦402室，主要从事投资业务和贸易业务，

其主要资产为对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港元） 出资比例

1 New�Hope�Dairy 10,000,001.00 100.00%

合计 10,000,001.00 100.00%

2、实际控制人

刘永好先生和Liu� Chang女士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截至2020年6月30日，Liu�

Chang女士通过Universal� Dairy� Limited持有新乳业65.60%的股份， 刘永好先生通过新

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新乳业15.74%的股份，根据双方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刘永好

及Liu� Chang父女为发行人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刘永好先生 ，1951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身份证号码

510102195109XXXXXX，住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未在发行人担任职务，现担任新希

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职务。

Liu� Chang女士，1980年出生，新加坡国籍，护照号码E6046XXXX，目前担任发行人

董事、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Universal� Dairy� Limited董事等职务。 Liu� Chang女士2009年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毕业，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第五节发行与承销

一、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数量：本次发行可转债总额为人民币71,800.00万元（718.00万张）。

2、向原股东发行的数量和配售比例：

本次发行向原股东共优先配售6,622,105张，即662,210,5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2.23%。

3、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4、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面值：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

5、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71,800.00万元。

6、发行方式：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

额不足71,8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7、配售比例：

原股东优先配售6,622,105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2.23%；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实际

认购557,89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77%；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7,033张，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0.10%。

8、前十名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及其持有量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张） 占总发行量比例（%）

1 Universal�Dairy�Limited 4,709,600 65.59

2 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30,253 15.74

3 永新县新之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325,191 4.53

4 杭州金色衣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099 0.41

5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托·中金财富【116】号家族信托 11,841 0.16

6

杭州金蟾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蟾蜍大鑫一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8,410 0.12

7 杭州恩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恩宝芝麻1号基金 7,263 0.10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农业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7,158 0.10

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33 0.10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28 0.09

9、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序号 项目 金额（元，不含增值税）

1 承销及保荐费用 6,773,584.91

2 律师费用 533,962.27

3 会计师费用 1,978,258.08

4 资信评级费用 1,584,905.66

5 信息披露、发行手续费用等其他费用 1,826,517.00

合计 12,697,227.92

二、本次发行的承销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71,800.00万元， 向原股东优先配售6,622,105张，配

售金额为662,210,5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2.23%；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可转债数量为557,890张，认缴金额为55,789,0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77%；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为7,033张，包销金额为703,300元，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0.10%。

三、本次发行资金到位情况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及保荐费7,180,000.00元（含税）后的余

额710,820,000.00元已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12月24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

资金专项存储账户，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会计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信息披

露、发行手续费用等本次发行相关费用12,697,227.92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的净额为705,302,772.08元。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前述募

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2020] 第2000923号 《验资报

告》。

第六节发行条款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本次发行的核准：本次发行已经本公司2020年5月5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经2020年6月16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

案的有效期限》《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

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和承诺的议案》《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

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2020年9月27日，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申请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

会审核。 2020年10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14号），本次公开发行已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

2、证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71,800.00万元。

4、发行数量：718.00万张。

5、上市规模：71,800.00万元。

6、发行价格：按面值发行。

7、募集资金总额及募集资金净额：本次可转债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1,800.00万

元（含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705,302,772.08元。

8、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1,80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

用后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

（万元）

1 收购寰美乳业40%股权项目 68,440.00 68,44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360.00 3,360.00

合计 71,800.00 71,800.00

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自

筹资金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实际需要，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上述项目所需的资金；本次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进行置换。

二、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的基本条款

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未来转换的公司A股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发行规模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71,800万元（含71,800万元）。

3、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六年， 即自2020年12月18日至2026年12月17日

（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5、票面利率

第一年0.30%、 第二年0.50%、 第三年1.00%、 第四年1.50%、 第五年1.80%、 第六年

2.00%。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

利息。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 ）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2020年12月18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

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

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首日。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负

担。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

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

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

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

日）申请转换成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

年度的利息。

7、转股期限

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12月24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1年6月

24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6年12月17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8、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8.69元/股， 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

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的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

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一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

易总量。

9、转股价格的调整及计算方式

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

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为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K，增发

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为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时：P1＝（P0-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

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

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

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 从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

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

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1、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 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并以去

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

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换公司

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12、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具体赎回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13、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

方式参见第12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

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

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三十个交

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

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

售权，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

相比出现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在回售

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12条赎

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14、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利

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参与当期利润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5、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17日，T-1日）收市后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

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

不足71,8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2）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账户的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者除外）。

16、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给予公司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权。 具体优先配售数量由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公

告中予以披露。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之外的余额和原A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后的部分的具体发行方式

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在发行前协商确定，余额由承销商包销。

17、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A、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债转为公司股票；

B、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C、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

债；

D、依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E、按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F、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G、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A、遵守公司发行可转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B、依其所认购的可转债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C、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D、除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章程》及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

偿付可转债的本金和利息；

E、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3）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董事会应召集债券持有人

会议：

①公司拟变更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②拟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③公司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④公司发生减资（因股权激励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分立、解散、重整或者

申请破产；

⑤担保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变化；

⑥公司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需要依

法采取行动；

⑦公司提出债务重组方案；

⑧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本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持

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18、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71,800.00万元 （含71,800.0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资于收购寰美乳业40%股权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

金拟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万元）

1 收购寰美乳业40%股权项目 68,440.00 68,44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3,360.00 3,360.00

合计 71,800.00 71,800.00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低于本次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公司董事会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 在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筹集

的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19、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信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级，新乳业主体信用级别

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AA。

四、本次可转债是否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不参与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第七节发行人的资信和担保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已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评级， 并出具了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根据该评

级报告，新乳业主体信用级别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AA。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当

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除外” 。 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本公司经审计归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为19.69亿元，符合不设担保的条件，因

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设担保。

三、报告期内债券发行及其偿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发行债券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累计债券余额将不超过

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4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的相关规

定。

第八节偿债措施

公司聘请的评级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可转债进行了评级，主体

信用级别为AA，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级别为AA。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限内，评级机构将

每年至少公告一次跟踪评级报告。 如果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公司自身等因素致使公司

盈利能力下降，将会导致公司的信用等级发生不利变化，增加投资者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

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0.52 0.48 0.46 0.47

速动比率（倍） 0.42 0.36 0.33 0.36

资产负债率（合并） 66.53 61.66 63.64 70.1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6.57 51.77 61.12 64.66

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保持稳定；2017-2019年度，随着公司资产规模

扩大，资产负债率稳步下降，2020年6月末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公司因经营所

需向银行筹集的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第九节财务会计资料

一、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审计情况

司2017年、2018年和2019年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分别出具了编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803173号、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902074号和毕

马威华振审字第2002047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2020年1-6月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二、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一）报告期内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合计 1,765,765,821.88 1,299,235,819.59 1,046,097,398.53 1,238,694,563.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10,113,313.21 4,064,850,296.38 3,194,853,633.41 3,142,388,008.00

资产总计 5,775,879,135.09 5,364,086,115.97 4,240,951,031.94 4,381,082,571.00

流动负债合计 3,394,303,400.79 2,732,622,780.17 2,290,782,510.06 2,646,784,652.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8,429,403.42 575,105,079.89 407,950,511.73 424,542,261.00

负债合计 3,842,732,804.21 3,307,727,860.06 2,698,733,021.79 3,071,326,913.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844,214,089.97 1,968,906,226.58 1,459,191,547.87 1,227,063,500.00

股东权益合计 1,933,146,330.88 2,056,358,255.91 1,542,218,010.15 1,309,755,658.0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556,010,863.33 5,674,953,670.32 4,971,953,789.55 4,421,815,301.00

营业成本 1,694,597,215.84 3,795,876,559.79 3,288,990,666.17 2,886,723,166.00

营业利润 79,246,432.84 257,589,748.51 257,973,700.22 225,102,719.00

利润总额 85,741,476.27 268,306,329.87 270,250,746.63 240,620,163.00

净利润 80,291,547.96 251,445,167.13 246,622,351.74 215,944,34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6,670,395.09 243,732,630.13 242,732,992.58 222,241,944.0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880,571.88 635,013,655.55 437,263,898.76 488,464,076.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8,276,283.11 -1,266,514,512.99 -161,013,657.43 -583,973,627.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0,836,473.00 770,937,434.32 -368,090,471.86 -70,558,864.00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635,078.21 -2,710,854.77 -739,767.96 -2,878,919.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1,075,839.98 136,725,722.11 -92,579,998.49 -168,947,334.0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12,146,456.30 441,070,616.32 304,344,894.21 396,924,893.00

（二）主要财务指标

1、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要求计算，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及每

股收益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前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29 0.32 0.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9 0.29 0.32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12.82% 18.00% 19.76%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24 0.27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6 0.24 0.27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 10.72% 15.13% 18.02%

2、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

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

年度

2018年12月31日/2018

年度

2017年12月31日/2017

年度

流动比率（倍） 0.52 0.48 0.46 0.47

速动比率（倍） 0.42 0.36 0.33 0.36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66.53 61.66 63.64 70.1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56.57 51.77 61.12 64.66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34 14.36 15.04 15.95

存货周转率（次） 5.06 12.36 11.77 11.07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6 1.18 1.15 1.00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元） 0.21 0.74 0.57 0.6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8 0.16 -0.12 -0.22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1.02 1.23 1.30 1.28

利息保障倍数（倍） 4.08 5.89 5.09 4.37

注：上述指标如无特殊说明，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 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账面余额；

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总资产；

每股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

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研发费用/营业收入；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

三、财务信息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敬请查阅本公司定期报告。 投资者可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深交所网站查阅本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公告。

四、本次可转债转股后对公司股权的影响

如本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股，按初始转股价格18.69元/股计算（不考虑发行费用），

则公司股东权益增加约71,800.00万元，总股本增加约3,841.63万股。

第十节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

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1、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2、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3、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4、重大投资；

5、重大资产（股权）收购、出售；

6、发行人住所变更；

7、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8、重大会计政策变动；

9、会计师事务所变动；

10、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变化；

11、发行人资信情况发生变化；

12、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十一节董事会上市承诺

发行人董事会承诺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之日起做到：

1、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2、 承诺发行人在知悉可能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

体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3、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

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买卖活动；

4、发行人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二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相关情况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

联系电话： 010-60837472

传真： 010-60833930

保荐代表人： 孙向威、曾劲松

项目协办人： 许唯杰

项目组成员： 王国梁、万俊、宋琛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认为： 新乳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上市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新乳业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券同意保荐新

乳业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2021年1月


